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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9_E5_B8_822_c38_548768.htm 各有关区县教育局： 根

据《陕西省教师资格考试办法（试行）》（陕教师〔2007

〕39号，以下简称《考试办法》）和《陕西省教育厅关于认

真做好2009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陕教师

〔2009〕7号）精神，现就做好2009年教师资格考试工作通知

如下： 一、考试对象 户籍或工作单位在西安市行政区域内，

拟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含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

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考

试的中国公民。 二、申报条件 申请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人员，

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

好的思想品德和身体条件，获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

发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二级乙等及其以上标准，

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同时，必须符合《教师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相应学历，其中，申请参加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

导教师资格考试的，且应当具有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三、考试项目 考试分

为两部分。一是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含《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教育政策法规》、《教师职业道德》等4科

）；二是教师专业技能考试。 四、考试组织 全市幼儿园、小

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实

习指导教师资格考试工作由市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统筹管理

，分步实施。 （一）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由省教育厅统

一命制试题，市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具体负责考务、阅卷、



发放成绩证明等，并于5 月11日前将考试结果报省教育厅备案

。 （二）教师专业技能考试。由市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制定

方案，有关区县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和市教师资格认定办公

室分别组织实施。 五、考试程序 （一）审查报名 1．报名时

间：2009年3月3日8日。 2．报名地点：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

南院（文艺南路194号），联系电话：87274558。 3．报名材

料：本人身份证（或工作单位证明）、学历证、普通话等级

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报名收取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费

。 （二）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 1．根据《考试办法》，对

不符合免试条件的人员，进行教育基础理论知识培训和考试

，培训和考务工作由市教育考试中心负责，具体事宜由市教

师资格认定办公室另行通知。 2．考试时间：2009年4月26日

（星期日），考试地点以准考证通知为准。 （三）体检 教育

基础理论知识考试合格以及免试人员，到市教师资格认定办

公室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体检费用自理。 （四）教师专业

技能考试 1．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合格、体检合格人员，

方可参加教师专业技能考试。 2．专业技能考试前，缴纳教

师专业技能考试费。 3．考试时间：2009年7月1日5日 六、证

书发放 符合申报条件有关规定，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体

检和教师专业技能考试合格人员，经市、区教师资格认定机

构审查通过，报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中心备案编号后，核发

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 七、收费标准 按照《陕西省物价局陕

西省财政厅关于核定我省教师资格考试费标准的复函》（陕

价行函〔2008〕16号）规定执行。其中，教育基础理论知识

考试按25元/人科收取；教师专业技能考试费标准按120元/人

收取。 八、注意事项 （一）申请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学历，



以申请人提交的正式毕业证书作为依据。党校学历（由教育

行政部门批准招生的专业除外）不能作为申请教师资格的合

格学历；专科毕业后获取硕（博）士学位者，如不能证明其

具备硕（博）士研究生学历的，不能作为申请中等职业学校

和高级中学教师资格的合格学历；凡获得国外学历、学位者

，必须有经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统一格式证明。

各种非学历培训证明及结业、肄业证书（证明）不能作为参

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合格条件。 （二）学历问题出现异议的，

以省教育厅解释为准。毕业证真伪有异议的，以省教育厅学

生处出具的证明材料为准；专业划分（是否师范教育类专业

）有异议的，以省教育厅高教处出具的证明材料为准。 （三

）《考试办法》规定，申请认定前已在有关高等学校和教师

进修院校或者通过国家自学考试等途径，学习过相应层次的

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和教育政策法规、教师职业道德等课程

并经考试合格者，经市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审核批准，可免

于参加相应课程的培训和考试。免试成绩三年内有效，三年

内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的，在下一次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时，

应当重新参加培训与考试。 （四）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人员

，原则上其申请的任教学科应与本人提交学历的专业保持相

同或相近。获得学前教育、幼儿教育或初等教育专业专科及

其以上学历者，只能申请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小学及其

以下教师资格种类与任教学科，否则必须按规定参加相应层

次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补修与考试。 （五）参加教师资格

考试有作弊行为的，其成绩作废，3年内不得参加教师资格考

试；对于提供虚假证件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与认定的，以骗取

教师资格论处，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当场收缴其虚假证



件，并及时将本人基本信息和虚假证件送交省教师资格认定

办公室备案。 做好教师资格考试工作，是把好教师入口关，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举措，市教师资格认定办公

室、各区县教育局要认真学习和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周密计

划，精心组织，严格把关，按规操作，确保教师资格考试工

作顺利开展。 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